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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超高齡社會之

趨勢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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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年3月正式進入高齡社會

(8年)

推估2026年邁入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2年至2070年）」，2022年8月。

2023 2026

18.4  21

人口高齡化進程



超高齡社會及家庭扶老負擔增加

社會扶老
負擔加重

2020年每4位生產者負擔1位老年人口；

至2070年減少為每1.1位生產者即需負擔

1位老年人口。

1. 三代以上家庭減少，兩代家庭增加。

2. 與2013年調查比較，期待與子女同住比

率降低10.78個百分比，僅與配偶同住則

增加12.19個百分比。

醫療機構與照護設施需求、罹患重大疾病

人數及社會保險給付費用均可能大幅擴增。

臺灣老人
居住型態改變

2026年台灣將
邁入超高齡社會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2至2070年）數據；衛生福利部106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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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長照2.0理念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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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提升具長期照顧需求者
與照顧者之生活品質

社區基礎
普及照顧服務體系，
建立以社區為基礎之
照顧型社區

連續照顧
實現在地老化，提供從
支持家庭、居家、社區
到住宿式照顧之多元連
續服務

一、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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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目標

健康

重病/末期
失智/失能

衰弱
亞健康

臨終

一、延長健康餘命

二、維持剩餘功能、減少不健康存活年數

未來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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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健康 亞健康 衰弱 失智未失能 失能(含失智) 重病/末期

社區照顧關懷據

預防延緩失能/失智服務

巷弄長照站 失智社區
服務據點銀髮健身俱樂部

居家服務

交通接送

輔具及居家無障礙
環境改善

家庭托顧

日間照顧 小規模多機能

專業服務

營養餐飲 喘息服務

住宿式
機構照護

服
務
項
目

主要計畫/方案/措施 失智症政策綱領
失智照護服務計畫

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長照給付及支付
長照特約及管理制度
一國中學區一日照

長照特別扣除額
減少照護機構住民
至醫療機構就醫
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
化資源計畫

文化健康站、伯公照護站

團體家屋

居家醫師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

失智共同照護
中心

三  、長照2.0服務項目、重要方案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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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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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照顧管理制度與中央地方協力

社區民眾 住院中的民眾

撥打1966
長照服務專線

洽詢護理站
取得出院準備服務

中央政府

派案
申報
費用

支付

照管專員使用照顧管理評估量表
核定長照需要等級及服務給付額度

AB
B BC C C
提供長照服務

A個管員功能角色：

1)依長照需要者需求擬定照顧服務計畫
並連結服務。

2)即時因應需求調整計畫、定期每月服
務品質追蹤。

3)定期盤點服務區域內之長照資源，強
化服務連結效能，串聯社區服務、落
實個案管理。

照專任務：

1)受理民眾申請長照評估、照顧計畫
核定與服務諮詢。

2)派案A單位及監督接案時效、審核
所擬照顧計畫。

3)長照個案服務品質管控。

4)辦理長照個案討論會議。

建立監督
查核機制
並落實執行

服務提供者

民 眾

申請服務

政策督導

經費挹注

地方政府

縣市照顧管理中心

醫院出院準備團隊之個案管理員
使用照顧管理評估量表
評估長照需要等級

A個管員
串聯社區資源
提供服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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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效率，增加服務效能，提供以個案為中心之服務

策略二、推動長照給付及支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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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長照需要等級每月給付 依長照需要等級每年給付



策略三、建立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單位資格 服務內容

A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依法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特約、
委託或補助辦理A個案管理服務
之單位。

為失能者擬定照顧服務計畫、連結長照服
務(到宅式服務)。 

B長照服務提供單位
依法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特約、
許可、委託或補助辦理長照服
務之單位。

專責提供長照服務，包含居家服務、日間
照顧、家庭托顧、專業服務、交通接送、
餐飲服務、輔具服務、喘息服務等(特約服
務項目)。

C巷弄長照站 社區基層組織 
社會參與、健康促進、共餐服務、預防及
延緩失能服務、具有量能C可再增加提供
喘息服務。

為落實在地老化的政策目標，建構以社區為基礎之整合式服務體系，增進長照服
務提供單位分布之密度，讓民眾獲得近便、多元的服務，長照2.0推動社區整體照
顧服務體系(A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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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四、強化社區及住宿式長照資源布建(1/2)

推動背景

⚫ 因應高齡化社會長照需求急遽成長，且少子女化可能面臨人力衝擊，本部以設置社區式、一對多
照顧模式之日間照顧中心為優先布建策略，減少全時及一對一照顧模式，增進長照人力使用效益

⚫ 提升社區式服務近便性，配合總統政見推動「一國中學區一日照中心」布建政策，以國中學區結
合失能者社區生活圈的概念，期待至113年每一個國中學區的範圍內，至少設有1處日照中心。

布建策略

✓ 本部積極結合教育部、財政部國產署、內政
部、行政院農委會及國防部等各部會盤整權
管公有閒置空間資源，督請地方政府活化利
用，具體規劃設置進度。

✓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整建長照衛福據點，挹注建
設經費，運用公有場地閒置空間設置日照服務場
所。

✓ 擴大民間參與，鼓勵企業托老。
✓ 運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補助開辦所需費用。

公私協力，充實設置日照服務資源 跨部會合作機制，提升政策執行效能

一國中學區一日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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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四、強化社區及住宿式長照資源布建(2/2)

持續推動住宿式機構布建

政府補助計畫：

1)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

2)獎助布建長照住宿式服務資源試辦計畫

3)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4)國軍醫院長照規劃專案

➢ 目的：針對偏鄉無住宿機構資源之鄉鎮區，
布建長照住宿機構，提供平價優質且因地制
宜之長照服務。

➢ 布建成果：截至112年5月底計有81家、近
8,076床。

公私協力：
截至112年5月底全國長照法人已設立215家規劃籌設住宿機構，公私協力預計至115年布

建床數達13萬床。

刻正規劃公告獎助住宿床位不足資源網區的布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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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五、鼓勵聘僱外看家庭銜接長照服務

外看申審人員主動
轉介長照服務

督請地方政府落實外看申審人員於受理民眾申請時，依「地

方主管機關受理民眾申請外籍家庭看護工到任前銜接長照服

務處理流程」協助轉介長照服務。

考量聘僱外看家庭之家庭照顧者壓力與負荷，自109年12

月1日起，被照顧者經評估為長期照顧需要等級第2級(含)以

上者，可申請喘息服務，已不受30天限制，與未聘外看之

長照服務對象相同。

外看逃逸、異動、請假
返鄉等候空窗期可申請
所有長照服務

擴大喘息服務

如遇外看逃逸、轉出、期滿離境，以及外看請假返鄉所致照

顧空窗期，家屬出示相關證明文件，即視同名下未聘外看，

被照顧者經評估為長期照顧需要等級第2級(含)以上者，可申

請使用包括照顧服務之所有長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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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六、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創新型計畫
計畫特色

1. 鼓勵縣市因地制宜發展符合在地需求之創新服務項目。

2. 廣布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提供個案(高負荷家庭照顧者)服務、諮詢、照顧技巧指導、電話關懷、情緒支持及團

體服務等支持性服務。

推動重點

為提升長照服務網絡對於高負荷家庭之敏感度，本部於110年5月頒布「長照服務對象之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

並於111年11月9日修正「長照高負荷家庭照顧者轉介及服務流程」，以利保護服務、社會安全網、自殺防治等相關網絡

成員辨識高負荷家庭照顧者，期使長照服務及早介入提供家庭協助。

服務項目

未來推動展望

1. 優化家庭照顧者個案服務管理之資訊系統功能，有效掌握高負荷家庭照顧者轉介及服務動態，確保長照體系落實轉

介，以增進服務輸送效能。

2. 加強地方政府對服務據點之輔導管理機制，建構在地服務支持網絡，確保服務品質。

個別性服務
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個案服務(含家庭照顧安排會談)、到宅照顧技巧指導、個別心理輔導服務、志工關懷訪
視或電話問安、諮詢服務

團體式服務 情緒支持團體、長照知識或照顧相關訓練課程/講座、於團體/講座辦理同時提供被照顧者陪伴

創新型服務 由縣市政府統籌規劃如結合在地資源辦理資訊傳遞小站、照顧學長姐志工團隊、照顧不離職輔導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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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七、醫療與長照銜接整合，推動連續性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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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七、醫療與長照銜接整合，推動連續性照護

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計畫
➢ 目標：

• 強化出院準備服務效能，凝聚專業服務團隊之專業合作。

• 快速銜接長照服務，協助個案自立生活訓練，提高社會參與及獨立性，以達健康在地老化。

➢ 推動成果：

• 106年12月至112年5月，民眾於出院後接受長照服務日數由51.39天降至4.69天。截至
111年計有270家醫院參與；155家醫院獲得獎勵。

➢ 推動事項：

• 112年全民健保「出院準備及追蹤管理」之醫院計283家， 請各縣市政府鼓勵更多醫院加
入。

• 請縣市政府鼓勵A單位個案管理員至醫院與專業團隊個案及家屬討論擬訂照顧計畫，並請
醫院以衛教單張、張貼海報或多媒體設備宣傳，使個案於出院後即時獲得長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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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七、醫療與長照銜接整合，推動連續性照護

112-114 年度「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計畫」(1/5)

長照需要評估：

✓由醫院組織專業服務團隊，向個案或家屬說明長照需要評估之目的
，並於個案出院至少3天前進行長照需要評估，醫院可於評估階段併
同進行簡易輔具友善銜接機制。

✓長照服務轉介:將評估結果照會照管中心後派案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下稱A單位)，後由A單位個案管理員擬定照顧計畫。

✓醫院應建立宣導機制，使病人與家屬知悉自身可尋求之出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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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七、醫療與長照銜接整合，推動連續性照護

112-114 年度「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計畫」(2/5)

醫院建立簡易輔具友善銜接機制獎勵

111年原獎勵基準 112-114年調整後獎勵基準 備註

醫院與輔具中心或輔具
服務便利站合作建立簡
易輔具友善銜接機制，
獲得該機制得到服務人
數達獎勵標準，獎勵6
萬元。

1. 醫院自行設置輔具租借站或
與輔具中心合作設置院內便利
站，於院內獲得服務人數達獎
勵標準，獎勵6萬元。
2. 醫院無空間設置輔具站，進
而轉介輔具中心獲得服務人數
達獎勵標準，獎勵3萬元。

為讓民眾於出院前能即時於
醫院內獲得所需輔具服務，
故鼓勵醫院於院內設置輔具
租借站或服務據點。

21



策略七、醫療與長照銜接整合，推動連續性照護

112-114 年度「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計畫」(3/5)

地區醫院評估案件數獎勵基準調整對照表

級距 111年原獎勵基準 112-114年調整後獎勵基準 備註

1 達35人/獎勵10萬元 達35人，獎勵15萬元
111年地區醫院評估
案數平均為33人，故
維持獎勵人數標準，
提高各級距獎金以鼓
勵醫院參與計畫。

級距3以上之獎勵，
年度以請領2次為限。

2 達50人/獎勵20萬元 達50人，獎勵25萬元

3 達72人/獎勵30萬元 達72人，獎勵35萬元

級距3以上 - 達36人，獎勵  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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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七、醫療與長照銜接整合，推動連續性照護

112-114 年度「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計畫」(4/5)

區域醫院評估案件數獎勵基準調整對照表

級距 111年原獎勵基準 112-114年調整後獎勵基準 備註

1 達 80人，獎勵10萬元 達100人，獎勵15萬元 提高各級距個案
評估數、各級距
獎金以鼓勵醫院
參 與 計 畫 。

級距3以上之獎勵，
年度以請領2次為
限。

2 達125人，獎勵20萬元 達200人，獎勵25萬元

3 達180人，獎勵30萬元 達300人，獎勵35萬元

級距3以上 - 達150人，獎勵1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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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七、醫療與長照銜接整合，推動連續性照護

112-114 年度「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計畫」(5/5)

醫學中心評估案件數獎勵基準調整對照表

級距 111年原獎勵基準 112-114年調整後獎勵基準 備註

1 達165人，獎勵10萬元 達250人，獎勵15萬元 提高各級距個案評
估數、各級距獎金
以鼓勵醫院參與計
畫。

級距3以上之獎勵，
年度以請領2次為
限。

2 達250人，獎勵20萬元 達350人，獎勵25萬元

3 達360人，獎勵30萬元 達500人，獎勵35萬元

級距3以上 - 達250人，獎勵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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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八、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

1.方案內容
• 推動由醫師及個案管理師定期家訪居家失能個案，提供以失能個案為中心的醫療照

護及長期照顧整合性服務。

• 醫師開立長期照護醫師意見書，提供擬定長期照顧計畫及照顧個案注意事項之參考。

• 個案健康及慢性病管理與諮詢，宣導及推動「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及「預立

醫療決定(AD)」，適時轉介醫療及長照服務。

年度 特約單位數 醫師人數 派案人數

112年5月 831 1,462 210,874

2.執行情形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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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八、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

3.112年精進作為

• 調整醫師須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及認證之規定：

改為「醫師意見書訓練課程」1小時及「長照資源及跨

專業合作議題」2小時。

• 提高給付額度：個案管理如以電訪或遠距視訊等方式進

行，支付新臺幣（以下同）250元/月；家訪支付訪視

費1,000元/次，且全年度以4次為限（每月個案管理費

以電訪或遠距視訊等方式及家訪訪視費擇一申報）。

• 精進醫師意見書格式與內容：參考日本介護保險使用主

治醫師意見書及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之建議修

訂醫師意見書，以符實務使用需求。

• 與健保「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整合，新

增可由居家護理所、居家呼吸照護所收案。

• 加強派案宣導：由照顧管理專員依責任分區

全面派案，強化民眾接受服務意願，由醫師

提供服務。

• 強化跨團隊聯繫協調機制：強化醫師意見書

之實務運用，及醫療與長照服務人員之橫向

聯繫；建立跨團隊即時溝通平台。



策略九、發展失智整合照護

跨部會合作，推動失智照護政策綱領。

持續辦理失智照護服務計畫，補助地方政府結合醫事機構、醫事、長照或社福團體等，
進行失智據點及共照中心之布建，112年度核定22縣市共計9.1億元。

• 協助疑似個案就醫確診、提供失智個案照護所需之專業諮詢
與協助，及資源連結等。

• 迄至112年5月共計布建115處，服務21,943人。

失智共同
照護中心

失智個案照護
認知促進、緩和失智、安全看視。迄至112年5月共計服務
7,583人。

家庭照顧者支持
照顧者支持團體、照顧者照顧訓練課程。迄至112年5月共計服
務919人。

失智社區
服務據點

類型 功能、任務及服務情形 布建策略

鼓勵地方政府結合開設神
經科、精神科之醫療機構
辦理。

以失智人口分布密集區域優
先布建，極輕度至輕度失智
需求人口密集區，可結合C
據點、文健站等長照據點。

27



策略十、減少照護機構住民至醫療機構就醫方案

◼方案內容
1.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降低頻繁外出就醫可能造成之感染風險，由照護機構與單一醫

療機構簽約，專責進行住民健康管理，達成本部所訂3項指標之醫療機構及照護機構給予

每月2萬或1萬元之獎勵金

2. 另為應住民需求及提高機構參與率，本部業於112年2月20日公告修正計畫，除增加照護

機構「協助推動機構內接受居家安寧療護」指標，並調升原指標之獎勵金，112年起醫療

機構及照護機構每月最高約可得獎勵金2.4萬元及1.2萬元

◼執行情形：

111年度參與照護機構約700家，醫療機構約303家

◼後續推動重點：

持續整合本方案與依健保「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申請支援照護機構
之醫療機構為同一醫療院所，落實照護機構住民皆由單一醫療機構專責進行醫療服務及住民
健康管理，提升計畫參與率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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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十一、112年度家庭照顧者支持重點工作項目

調整
獎助項目與基準

訂定
轉介指標及流程

跨網絡系統
之介接與合作

建立督導體制

 強化地方政府角色:112年度起將不再針對各縣市資源中心之設置。

 建立督導體制:由地方政府建置督導體制，配置原則以1：7之比例配置，並明訂家照
督導人員之工作職掌。

 落實個案服務:家照督導人員之進用資格須以社會工作專業背景人員為限。

 放寬使用對象:針對疑似個案經評估如有高負荷情形，提供三個月之密集服務。

 取消自負額:經家照專員評估後，申請「到宅照顧技巧指導」及「轉介個別心理輔導、
諮商服務」服務免自負額。

 增加交通補助:針對低收、中低收入戶者，參與支持活動每趟補助150元補助。

 110年頒布「長照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並於111年11月9日修正「長照高負
荷家庭照顧者轉介及服務流程」。

 對於進入長照服務個案之家庭照顧者，為強化長照家庭照顧負荷之評估與監測，已將
相關內容納入照顧管理人員工作手冊及A個管工作手冊，辦理教育訓練並落實執行。

 本部邀集本部社家署、保護司、心健司、資訊處等建立高負荷家庭照顧者跨體系聯繫
合作機制，透過系統架接掌握服務對象在案情形，提升辨識能力。

 各縣市並已於112年2月底完成照管中心人員教育訓練，介接資料於112年3月起開放
查詢使用，透過網絡合作共同提供家庭協助，期有效控制照顧負荷風險。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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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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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新申請人數 單位:人 服務使用人數

新申請長照服務人數
使用長照服務人數

全國新申請及服務使用人數持續提升

140,951

134,823

182,541
188,897

182,147

211,154

64,751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106年度新申請人數 107年度新申請人數

108年度新申請人數 109年度新申請人數

110年度新申請人數 111年新申請人數

112年1-5月新申請人數

106,864

180,660

284,208

357,457
388,866

440,381

385,706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106年度服務人數 107年度服務人數 108年度服務人數

109年度服務人數 110年度服務人數 111年度服務人數

112年1-5月服務人數

112年1-5月新申請人數為64,751人，較111年同期

成長20.42%。

112年1-5月服務人數為385,706人，較111年同期成長 

15.57%。

資料來源：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資料庫112年6月30日下載)
31



長照服務人力持續成長
長照人力在職數
照顧服務員人數：112年5月(長照2.0)較105年(長照1.0)成長約3.8倍。

32

註1：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管理系統產出；C級巷弄長照站由地方政府統計。
註2：照顧服務員不以登錄1處為限，爰各類機構人數可能重複列計。
註3：社區照服員數包含綜合式長照機構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5月

居家照服員 9,523 10,478 13,677 20,588 36,926 46,605 50,309 50,028

社區照服員 747 1,419 2,371 5,083 6,924 8,456 9,930 10,661

機構照服員 14,924 16,520 19,033 27,541 33,020 34,352 35,341 35,277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5

月

照管專員 314 562 856 915 1,042 1,270 1,320 1,287

照管督導 39 89 118 138 169 201 207 201

A個管 0 0 397 1,539 2,679 3,080 2,883 3,032

95,966 總計 353 651 1,371 2,592 3,890 4,551 4,410 4,520



備註 : 巷弄長照站包含文化健康站、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辦理C據點、醫事單位及長照機構辦理C據點

(文健站)

(169)

(248)

(314)

(433)

(429)

(481)

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33

A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B長照特約服務單位 C巷弄長照站

106年 80 199 441

107年 472 2,974 1,604

108年 588 4,631 2,595

109年 688 6,195 3,169

110年 708 6,815 3,621

112年5月 694 7,935 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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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8.7倍

(單位：處)



一國中學區一日照中心

截至112年5月底，全國計有916處日照中心(含小規機)，「一國中學區一日照中心」
已設立及已有設立規劃日照中心已涵蓋698國中學區，達成率85.5%(698/816)，尚
有118學區待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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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聘僱外籍看護工家庭使用長照服務涵蓋率

35

聘僱外看被照顧者

累計人數(A)
270,705 283,171 277,350 246,873 234,949 215,828

使用長照服務人數(B) 28,050 52,037 67,235 62,572 66,440 59,696

◼聘僱外籍看護工家庭使用長照服務涵蓋率自107年10.36%至111年提升至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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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式機構布建成果

備註 : 住宿式機構類型包含老人福利機構、一般護理之家、住宿式長照機構及榮民之家
36

全國設立住宿式長照機構資源總計1,679家、11萬5,777床。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5月

床數 107,189 105,745 108,729 109,064 110,083 114,951 115,777

人數 86,785 86,824 91,460 93,928 95,403 94,421 94,562

服務使用率 81.00% 82.10% 84.10% 86.10% 86.70% 82.10% 81.70%

107,189 105,745 108,729 109,064 110,083 114,951 115,777 

86,785 86,824 91,460 93,928 95,403 94,421 94,562 

床數 人數 服務使用率



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卓越計畫

◼計畫內容
針對住宿式服務機構，訂定填報系統資料、改善公共安全、達到適當日常活動空間及照顧品
質提升等4類指標，當年度全部達成者給予每床2萬或1萬之獎勵金，並按社會期待逐年修正
品質指標項目，提升既有住宿式機構整體服務品質，維護住民受健康照顧權益。執行期程自
109年至112年。

◼機構獎勵金：109年度11億9,268萬元；110年度14億1,117萬元，成長1.18倍。
109-110年度品質指標通過率

37

老人福利機構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一般護理之家 精神護理之家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

設立之住宿式長照

機構

合計

109年度 85% 93.6% 92.0% 79.4% 0% 88.2%

110年度 92.8% 96.4% 88.7% 97.1% 100%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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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照護資源布建情形

註:另依國衛院調查，住宿式服務機構住民有失智情形比率達86%，使用住宿式機構服務者約9萬餘人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失智專區 團體家屋
純失智日間照顧(含小

規機)
日間照顧(含小規機)

106年 134 20 35 8 31 228

107年 350 73 57 12 23 332

108年 434 87 57 12 28 395

109年 494 95 57 15 27 520

110年 494 103 61 19 29 697

111年 535 117 65 29 31 868

112年5月 530 115 66 28 39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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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創新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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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家照據點數(處)
121

全國121據點
(截至112年5月底)112年5月底據點數已較105年底（長照1.0時期）成長

12.1倍，經費執行達2.6億元

成長12.1倍

布建原則：

依失能人口密集程度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轄內有意願投

入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且具服務量能之公立機關(構)或民間團

體後，分區設置服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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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專業服務政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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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服務目的及核心觀念
◼ 目標

• 促使個案盡可能參與執行有意義的活動，提升其自主性及生活品質。

• 減輕照顧者負擔及降低照顧支出。

◼ 核心觀念

• 避免習得無助，即使內在能力受限，外在功能仍能透過支持自主完成

• 以個案問題為中心，以被照顧者看重的活動設立目標

• 跨專業團隊合作，達成設立目標

• 翻轉照顧概念，結合專業服務照顧

指導、訓練
支持或協助
追蹤評量

專業服務
專業服務團隊

1)以個案為中心、激發潛能
2)確認照顧計畫及復能目標
3)結合個案日常生活功能
4)多專業訓練及團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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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服務重點(1/2)

依個案、家屬、主要照顧者需求設立專業服務目標，由醫師（含中醫師、牙醫師）、職能
治療人員、物理治療人員、語言治療師、護理人員、心理師、藥師、呼吸治療師、營養師、
聽力師等醫事人員或教保員、社工人員等專業人員，提供跨專業之多元整合服務。
註：凡執行CA07-08、CB01-04、CD02等項目，均需依規定完成本部認可訓練始可提供服務。

服務對象（經照管中評估符合長照失能等級第２級以上）

• 65歲以上失能老人
• 55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 50歲以上失智者
• 失能身心障礙者

優先服務對象

• 近期內日常生活功能明顯退化
• 近期接受輔具或環境改造服務
• 個案具學習能力
• 個案或照顧者具配合復能服務之動機服務目標

• 以個案最想做的事為訓練目標
• 透過專業服務，增進個案日常生活獨立功能，

減少照顧需求

專業服務團隊與個案或主
要照顧者討論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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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服務重點(2/2)

服務內容

• 復能類(CA07-CA08)：

指導個案及家屬、照顧者，運用個案剩餘功能發揮潛力，以提升生活自理能力為主，維持生活參與能

力不退化。

• 特殊照護類(CB01-04、CD02)：

針對營養、進食與吞嚥、困擾行為、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指導失能個案或家屬個人化照顧技巧，或

提供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以使個案逐步恢復自立生活或減少家庭照顧者照顧負擔。

執行模式

• 短期、密集式的日常生活功能訓練
• 指導個案及主要照顧者
• 同一服務目標，不超過12次（每週至多1

次為原則），並於6個月內完成。相同照

顧組合（碼別）如有新訓練目標需間隔90

天，以使個案在此期間將習得之技巧持續

練習。

結案條件

• 個案或照顧者達到訓練目標

• 訓練目標經過1組服務介入後，仍未

有明顯進步，或個案與照顧者無法

配合指導訓練

• 經評估後，個案已無意願/潛力

• 心智障礙類個案，完成階段性目標
指導個案獨立穿衣



44

提升有需求民眾長照專業服務轉介機制

【轉介機制】

長照個案經照專評估後，針對所勾選之照顧問題之建
議服務措施，其中有須轉介專業服務有關服務措施(如
圖黃底，至少有一項以上)之個案，由A個管與個案/家
屬討論後，經徵得案家同意下，照會使用專業服務。

【配套措施】

1. 請各縣市政府將轉介使用率納入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
級單位)評鑑指標。

2. 維護專業服務品質

• 強化照專、A個管及專業服務執行人員之教育訓練

• 修正公告專業服務操作指引及服務手冊

3.  強化專業服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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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多元媒體通路，提高長照服務知曉度；強調長照人力專業，強化民眾信賴。

➢ 依需求布建各類長照服務據點，以達使用近便性與可及性。
➢ 針對原住民族及偏遠地區，研議加成、特約等機制，提升服務單位投入誘因。

➢ 積極翻轉長照服務觀念，以維持個案自主生活為主軸，達到在地老化之目標。
➢ 長照係為減輕家庭照顧負荷，而非完全替代家人照顧。
➢ 鼓勵一對多之照顧模式，增加社會參與度，注入預防概念，以達健康促進。

1.翻轉照顧新思維

2.積極布建、改善資源分配不均

3.多元行銷策略，宣導長照服務

未來展望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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